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仅仅因为遛狗问题与邻

居产生纠纷， 进而引发口角之争， 女

子便用美工刀袭击对方致人轻伤。 近

日，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

案件。 女子段某某因犯故意伤害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7个月。

段某某和孟某某同住在徐汇区长

桥四村。 今年 3 月 29 日 22 时许， 段

某某与孟某某在该小区操场因遛狗问

题产生纠纷， 进而引发口角和肢体冲

突。 其间， 段某某使用美工刀划过孟

某某的头面部、 胸部， 导致孟某某大

量流血并受伤。 后经鉴定， 孟某某锐

器伤致面部单个创口 6.0cm 以上， 构

成轻伤； 框内壁骨折、 上颌骨额突骨

折、 体表一处创口 1.0cm 以上， 均构

成轻微伤。 案发后， 被告人段某某明

知已报警， 仍在现场等待。 段某某到

案后对上述基本事实如实供述。 案发

后， 段某某的亲属代为赔偿被害人孟

某某的损失， 并获谅解。

公诉机关认定其行为已触犯 《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以下简称 《刑

法》 )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 应以

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

段某某自愿认罪认罚， 可以从宽处

理。 段某某犯罪后能自动投案， 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 系自首， 可以从轻

处罚。 建议判处有期徒刑 7个月。

庭审中， 段某某及其辩护人对起

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 证据、 罪名及

量刑建议均无异议。 辩护人提出本案

系民间纠纷引发， 被告人系自首， 认

罪认罚， 已赔偿被害人并取得谅解，

建议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法院审理后认为， 段某某故意伤

害他人身体， 致人一处轻伤(一级 )、

三处轻微伤，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

罪， 应予处罚。 公诉机关指控成立。

被告人段某某持凶器作案， 酌情予以

从重处罚。 段某某系自首， 依法可以

从轻处罚； 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可以

从宽处理； 已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并取

得谅解， 且本案系民间矛盾引发， 酌

情可以从轻处罚。 公诉机关的量刑建

议符合刑法罪刑相当原则， 法院予以

支持。 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 性

质、 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据

此作出上述判决。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蒋芸芬

本报讯 网恋女友车祸去

世？ 徐先生正准备问清楚具体情

况， 却发现自己被拉黑。 想到自

己相恋半年转过去的几笔钱， 徐

先生心生疑窦报警， 果不其然，

自己的“女友” 是一名带着 5 岁

孩子的已婚妈妈。 日前， 经松江

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假冒

女友” 曾晓宇被法院判处其有期

徒刑 1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2000元

“我是苏晶晶的妹妹苏倩

倩， 我姐姐出车祸导致失血过

多， 刚刚过世了。 她临走的时

候， 还一直握着你的照片， 所以

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一声！” 今

年年初， 在松江工作的徐先生收

到了一条由网恋女友苏晶晶的微

信号发来的消息。 事发突然， 徐

先生惊讶不已， 正当他准备详细

询问具体情况时， 却发现对方已

将自己拉黑。 回忆起交往半年多

来， 女友多次向自己诉苦， 暗示

自己转钱的种种说辞， 徐先生第

一次对这段恋爱关系产生了怀

疑， 并随即报警。

很快， 千里之外的“苏晶

晶” 落网。 徐先生的怀疑果然没

错， 这条出车祸的微信消息， 正

是犯罪嫌疑人的金蝉脱壳之计。

据徐先生介绍， 自己的网恋

对象名叫“苏晶晶”， 1994 年出

生， 未婚， 两人通过交友平台相

识。 可实际上的“苏晶晶” 本名

曾晓宇， 是一名 30 余岁的已婚

女子， 还育有一个 5 岁大的孩

子。 和徐先生在交友平台上的相

识， 就是因为她在家中带孩子时

无聊刷手机所致。

两人加为好友半个月后就确

定了恋爱关系。 在这段恋爱中，

徐先生对“苏晶晶” 可谓无微不

至。 “苏晶晶” 说自己胃出血住

院治疗时向别人借了钱还不上，

徐先生就主动为她垫付； “苏晶

晶” 说自己手机坏了要去修， 徐

先生就立刻将买新手机的费用转

账给她……此外， 还有新年礼

物、 买化妆品的钱、 冬天买衣服

的钱等等， 不一而足。 尽管这些

费用“苏晶晶” 都承诺要还给徐

先生， 表示自己不想让徐先生认为

她只是为了钱才与之交往， 但却从

未兑现。 而事实上， 这些钱全都被

曾晓宇用来补贴家用了， 上面这些

理由全是曾晓宇为了营造自己身体

不好、 生活拮据的境况， 以博取徐

先生同情的说辞罢了。

二人交往期间， 徐先生还曾为

爱千里奔赴， 来到“苏晶晶” 所在

的城市希望见上一面， 却被“苏晶

晶” 以家人在身边， 无法脱身为由

拒绝。 至 2021 年年初， 曾晓宇发

现自己的谎言越说越多， 也发现徐

先生越陷越深， 于是想出了“假

死” 的主意。 可是， 金蝉脱壳之计

依然逃不过恢恢法网。

经审查， 犯罪嫌疑人曾晓宇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 隐瞒自己已婚已

育的事实， 以恋爱、 结婚为幌子，

骗取被害人感情， 并虚构胃出血、

家庭困难等情况， 骗取被害人钱款

4 万余元， 数额较大， 该行为已构

成诈骗罪。 2021 年 7 月， 松江区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曾晓宇提起公

诉。 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 1 年 6 个

月， 并处罚金 2000元。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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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胡明冬

14岁男孩称“在我爸这边生活很压抑”
宝山法院充分尊重未成年子女意愿判决变更抚养关系

本报讯 “我愿意和我妈生

活， 因为我在我爸这边生活很压

抑。” 近日，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

院判决生效了一起变更抚养关系的

案件。 经充分考量未成年子女的真

实意愿， 宝山法院从最大化保护未

成年子女利益的角度出发， 将安安

的抚养关系变更为由母亲抚养。

2016 年 1 月， 在儿子安安

（化名） 9 岁时， 黄女士与李先生

因感情破裂， 双方达成离婚协议并

经婚姻登记处登记离婚。 离婚协议

约定， 安安由父亲李先生抚养。

黄女士与李先生二人离婚后，

由于李先生常常不配合黄女士对安

安的探望， 黄女士需要屡次通过民

警及居委会协调， 才能顺利进行探

望。 此外， 由于李先生职业关系，

常常需要早出晚归， 与儿子安安疏

于交流， 安安日常的生活照料主要

由爷爷奶奶帮助完成。 而在李先生

新交往了女朋友之后， 安安常常觉

得家里环境令其较为压抑， 向母亲

黄女士表达了希望随母亲生活的意

愿。

黄女士认为， 儿子安安目前的

家庭生活环境不利于其身心健康成

长， 基于此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

安安变更为随母亲共同生活， 并由

李先生每月支付抚养费。

庭审中， 被告李先生辩称， 目

前 14 岁的儿子安安尚未成年， 识

别、 判断能力存在一定的限制， 其

愿意随原告黄女士共同生活的表示

并不一定对其未来成长有利， 故原

告黄女士的诉讼理由不成立。

为了更好地了解并确认安安的

真实意思表示， 该案承办法官吴晓

令原、 被告双方退庭， 单独在法庭

上询问安安的意见。

“我愿意和我妈生活， 因为我

在我爸这边生活很压抑， 我不想待

在这样的环境生活。” 安安说道。

安安向法庭表示， 父亲因工作原

因， 与其缺乏交流， 虽然爷爷奶奶

平时对其照顾不错， 但其仍觉得心

情较压抑， 希望能随母亲共同生

活。 “爷爷奶奶知道你的想法吗？”

法官吴晓问道。 “知道的， 爷爷奶

奶也愿意让我去母亲生活， 他们支

持我的想法。” “这个想法是你真

实想法吗？ 想清楚了吗？” 法官吴

晓继续问道。 “真实想法， 我想清

楚了。” 安安肯定地回答道。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原、 被

告双方对安安的抚养问题意见不

一， 但在无证据证明变更为随原告

黄女士生活将对安安成长不利的情况

下， 安安愿意随原告黄女士共同生活

的意愿应得到充分考虑和尊重， 故原

告黄女士要求变更抚养的请求应予以

支持。 在考虑子女实际需要、 父母的

负担能力、 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后，

酌情确定安安的抚养费。

据此， 上海宝山法院判决安安随

原告黄女士共同生活， 被告李先生自

判决生效之日起每月支付抚养费

1200元， 至安安年满 18周岁时止。

判决后， 被告李先生不服提出上

诉， 经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 维持原判。 该案于今年 7 月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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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夏天 实习生 何卓贤

本报讯 为增加贷款额度，

员工有时会请求用人单位开具比

其实际工资水平高的收入证明。

殊不知， 此举会给用人单位带来

潜在的法律风险。 近日， 奉贤区

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这类案

件， 依法纠正了劳动仲裁结果，

为劳动者裁定出合理的工资标

准， 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毛某在上海奉贤一家包装公

司 （以下简称包装公司） 注塑车

间工作， 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劳动

合同。 2019 年 6 月 30 日， 包装

公司出具证明一份， 载明： “兹

由包装公司员工毛某， 在本公司

工作上班， 每天工作 8小时， 底

薪工资为 6000 元， 实际每天工

作 12 小时， 于 2019 年 1 月 2 日

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在公司负

责注塑全面工作。 特此证明”。

2019 年 7 月 2 日， 包装公

司再次出具证明一份， 载明：

“兹由包装公司， 证明毛某， 男，

在本公司上班， 8 小时， 底薪为

6000 元， 加班另计， 实际上班

每天 12 小时。 从 2019 年 1 月 2

日至 2019 年 7 月 2 日， 8 小时

双休， 注塑工作”。

当晚， 毛某在工作时受伤，

之后未再至包装公司处工作。 另

查明 ， 包装公司未发放毛某

2019年 6月及 7月的工资。

2019 年 7 月 24 日， 毛某向

奉贤区仲裁委申请仲裁， 要求包

装公司支付 2019 年 1 月 2 日至

7 月 8 日的工资 7000 元及平时

延时及周末加班工资 73000 元。

区仲裁委采信收入证明记载的工

资标准及入职时间， 裁令包装公

司支付毛某 2019 年 6 月 1 日至

2019 年 7 月 2 日的工资 6551.72

元， 同时支付毛某平时延时及周

末加班工资 33646.55 元。 嗣后，

包装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 诉至

上海奉贤法院。

上海奉贤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毛某的月工资

标准及入职时间。 毛某以公司开

具的两份证明为依据主张工资待

遇。 包装公司则主张： 毛某是

2019 年 3 月 21 日至包装公司处工

作， 工资每小时 18 元， 按照考勤

记录发放工资。 之所以出具证明，

是因为毛某说要去办理信用卡， 为

了信用卡额度高一点， 写了底薪

6000 元。 毛某说工作时间太短，

会影响信用卡审批， 因此请求公司

将工作起始时间写到 2019 年 1 月

2日。

根据查明的事实， 上海奉贤法

院认为毛某庭审中对于其前三个月

收到公司的转账钱款来源的说明前

后不一， 有多处矛盾之处。 而包装

公司的陈述与其提供的考勤卡、 银

行交易明细等相互印证， 较符合常

理。 对于其出具的收入证明， 也能

给出合理的解释。 因此确认了毛某

的入职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21 日，

工资标准为 18 元 / 小时， 并据此

判决包装公司支付毛某 2019 年 6

月 1 日至 2019 年 7 月 2 日工资

5805 元、 延时及双休日加班工资

差额 7632元。

判决后， 毛某上诉。 上海一中

院驳回其上诉， 维持原判。 目前，

该案已经生效。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杜民 叶云帆 王玉婷

本报讯 于先生是元梦公司员

工， 受公司委托办理宽带业务， 由此

获赠一部合约机及优惠套餐。 于先生

未向公司报告获赠合约机， 使用了该

手机及套餐。 于先生离职后， 公司发

现合约机一事。 私自使用公司获赠的

合约机， 该如何赔偿？ 近日， 上海市

青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该案。

2019 年 5 月， 于先生受公司委

托办理联通宽带业务， 由此获赠一部

合约手机及其优惠使用套餐。 于先生

并未告知公司， 而是自己使用该手机

及优惠套餐， 此后按时支付套餐使用

费。 2019 年 9 月， 于先生从元梦公

司离职。 2020 年 6 月， 元梦公司不

再使用联通宽带， 合约机月租费由优

惠价 8元恢复为原价 398元。

同年 8月， 元梦公司向于先生询

问合约机一事， 于先生承认并于 9 月

将手机和电话卡寄回元梦公司。 双方

就赔偿事宜协商后未达成一致， 元梦

公司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 联通公司因元

梦公司办理了宽带业务而赠送其合约

机和享有优惠套餐的手机卡， 元梦公

司拥有手机和手机卡的所有权和使用

权。

于先生作为元梦公司员工和宽带

业务的经办人， 无权将属于公司的手

机据为己用， 也无权享受联通给予元

梦公司的优惠套餐。 其擅自将手机留

为己用、 享受优惠套餐的行为， 属于

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用公司财物， 侵

犯了元梦公司的合法权益。 因此于先

生不能认为自己支付了全部月租费，

元梦公司就未受到任何损失。 应支付

元梦公司手机折旧费和套餐使用费。

由于元梦公司在 2020 年 6 月取

消宽带业务， 套餐不再享受优惠， 于

先生在此后以 398元原价支付套餐使

用费， 该部分套餐费不属于公司损

失。

法院根据宽带业务办理情况、 于

先生使用该手机及手机套餐的时间、

为手机卡充值情况及双方的过错程

度， 判决于先生返还公司手机套餐使

用费 1200 元以及手机使用期间产生

的折旧费 1246元。

（文中人物及公司系化名）

虚开收入证明后，员工诉公司按证明发钱
法院为劳动者裁定出合理的工资标准，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员工代公司办理业务

获赠合约机自用被诉

因遛狗问题与邻居起纠纷
女子持凶器伤人获刑 7个月

网恋“女友”车祸“去世”？ 男子立刻报警
“假女友”被判有期徒刑 1年 6个月，并处罚金 2000元


